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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9日报道了山西大同中院推出的电脑排期、当庭宣判、

异地封闭办案等制度，盛赞“这些制度让群众心服口服”。

作为地方法院就审判方式改革作的一次尝试，电脑排期等制

度的实践效果和积极意义无疑值得肯定。但这种改革背后所

凸现的，则是我国审判制度的沉疴积弊。 正如该院所承认的

，推行这些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力求彻底杜绝人情关系、金

钱关系对审判工作的干扰”。问题在于，为何人情与金钱会

在被誉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堡垒”的法院大行其道，妨碍

法官的独立办案，以致于一个中级法院要郑重其事地设计专

门制度来防止这种干扰呢？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反省的，是法

院传统的审判观念，即那种超职权主义的司法模式。我国的

诉讼法已经在制定法的层面上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纠偏，比

如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引入的当事人主义的庭审方式，

试图在削弱法官的职权的同时强化控辩双方的对抗，但要在

实践中把根深蒂固的办案观念剔除掉，短期内很难达到。更

为重要的是，在现行“实体真实”至上的诉讼体制中，通过

正当程序来实现正义的理念很难生成。没有保障当事人主义

的一些配套制度，法官依然以强大的自由裁量权践行着实质

的书面审理、庭外调查、延期宣判，这一切使得诉讼程序、

证据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虚置了。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保证司法公正的很多制度在我国缺位或者异化的事实。直接

审理原则是在摒弃纠问式诉讼的基础上确立的，它要求法官



在审理案件时，直接面对当事人，听取以口头言词方式提供

的证据，直接审查证据并根据法庭上的证据作出裁判。但是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案件请示制度以及审判委员会制度却

使很多案件“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失去了基本的亲

历性。传闻证据规则要求法庭外的陈述原则上不能作为证据

采纳，除非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或提供了当事人反询问的机

会。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笔录可以一路“绿灯”，证

据能力不受质疑，经过起诉、审判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审

判变成了对侦查笔录的再确认，“审判中心主义”沦落为“

卷宗笔录中心主义”。错案追究制度原本是为了加强法官办

案的责任机制，但因为硬性地把结果正确与否跟法官绩效考

评挂钩，反而抑制了其功能，影响了法官独立办案。人民陪

审制度是为了体现司法民主而设置，由于没有摆正陪审员自

身的位置，也没有理顺审判法官与陪审员的关系，陪审似乎

又回到了改革前的老路上。上诉制度是为了纠正一审裁判的

错误而设置的救济程序，是保障当事人权利的主要渠道，但

二审法院的大量的不开庭审理、通过阅卷的书面审理，以及

范围模糊、不受限制的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使得二审纠错的

功能基本上丧失。 影响审判公正的，当然远远不止上述几方

面因素，甚至问题的症结并非在于具体制度的设计，而在于

我国司法体制的深层结构。我国法院的独立性严重地受到地

方化的影响，就难以杜绝行政力量对司法的干扰；法院的行

政化特征使得法官异化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法官的能动性

很难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合理的、可操作的司法职业伦理制

度，不但使审判监督难以有效落实，而且法官的职业也得不

到保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



保障司法公正的法院的权威难以树立，法院成为“诉讼流水

作业”的最后一道工序。凡此种种，使得审判失去了作为审

判应当具有的中立性、亲历性、公正性、权威性，也使当事

人对诉讼的信任和对裁判结果的信服大打折扣。 审判之所以

为审判，应当在于它是居于争议双方之上的中立裁断，除了

头顶的法律和心中的道德准则，法官的视线不应当为世俗的

尘嚣所遮蔽，手脚也不能为现实的束缚所羁绊。对司法的信

赖，只能通过公正的审判来赢得。在笔者看来，山西大同中

院的制度建设，只是为了让审判回归审判作出的努力。但中

国审判制度存在问题，却更让人深思。法院体制内的问题，

可以通过法院自身的改革来完善，但司法体制中的根本问题

，却是法院力所不逮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暂

时解决矛盾，我国司法制度身心内的顽疾，只有司法改革的

大手术才能祛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